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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調整  
 

 

引言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10A 條於 2002 年 7 月 制

定 ， 規 定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 簡 稱 「 積 金 局 」） 必 須 每 四

年檢討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至少一次。  

 

 按照第 10A 條，積金局於 2006 年年中就最低及最高有

關入息水平完成檢討。這是自第 10A 條 開 始 生 效 後 積 金 局 首 次 進

行的檢討。我們根據積金局提交政府的報告擬備附件 A 之 文 件 ，

臚列有關檢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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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 要  
 

1 .1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條 例 》（ 簡 稱 《 條 例 》） 第 10A 條

規 定 ， 由 該 條 文 開 始 生 效 起 計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 簡 稱

「 積 金 局 」） 必 須 每 四 年 檢 討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至 少 一

次 ， 以 確 定 是 否 有 理 由 修 訂 該 兩 個 水 平 。  

 

1 . 2  第 10A 條 憑 藉《 2002 年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修 訂 ）（ 第

2 號 ）條 例 》而 納 入《 條 例 》， 並 於 2 0 0 2 年 7 月 1 9 日 開 始 生 效 。

為 遵 守 該 條 文 ， 積 金 局 須 檢 討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 並 對 應

否 修 訂 該 兩 個 水 平 在 2006 年 7 月 或 之 前 發 表 意 見 。  

 

1 . 3  本 報 告 的 目 的 是 臚 列 我 們 在 考 慮 《 條 例 》 第 10A 條 列

明 的 因 素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後，對 強 制 性 供 款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所 作 檢 討 的 結 果 ， 以 及 根 據 該 檢 討 結 果 向 政 府 提 出 的 建 議 。 

 

1 . 4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可 考 慮 ：  

( a )  把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維 持 於 每 月 $5 ,000； 及  

( b )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每 月 $20 ,000 提 高 至 每 月

$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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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 景  
 
 
2 . 1  現 時 《 條 例 》 附 表 2 及 3 分 別 訂 明 每 月 的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為 $5 ,000 及 $20 ,000。  

 

2 . 2  入 息 低 於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有 關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 無 須 向 強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 但 僱 主 仍 須 為 僱 員 供 款 。  

 

2 . 3  入 息 高 於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有 關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 無 須 就 入 息 超 逾 該 水 平 的 部 分 向 強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 僱 主 亦 無

須 就 超 逾 該 水 平 的 部 分 為 僱 員 供 款 。  

 

2 . 4  《 條 例 》 第 10A 條 規 定 ， 由 該 條 文 開 始 生 效 起 計 ， 積

金 局 必 須 每 四 年 檢 討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至 少 一 次，以 確 定

是 否 有 理 由 修 訂 該 兩 個 水 平。第 1 0 A 條 於 2002 年 7 月 19 日 開 始

生 效 。 這 是 我 們 自 該 條 文 開 始 生 效 後 的 首 次 檢 討 。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調 整  
 

積金局 -3- 2006 年 12 月 

 

3 檢 討  
 

3.1 現 時 情 況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3 . 1 . 1  根 據 《 條 例 》 第 9 條 ， 有 關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的 有 關 入

息 如 低 於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 無 須 向 強 積 金 計 劃 供 款 ， 但 該 有 關

僱 員 可 以 書 面 通 知 僱 主 選 擇 作 出 供 款 。 僱 主 則 仍 須 為 僱 員 供 款

（ 附 錄 A ）。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在 2000 年 強 積 金 制 度 實 施 時 ， 原

定 於 $4 ,000 的 水 平，其 後 2002 年 通 過 法 例，提 高 至 每 月 $ 5 , 0 0 0 ，

並 於 2003 年 2 月 1 日 起 開 始 生 效 。 現 時 的 $5 ,000 水 平 是 於 2 0 0 2

年 設 定 的 ， 相 當 於 每 月 $10 ,000 的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50%。  

 

3 . 1 . 2  設 定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原 意 是 讓 入 息 低 於 某 個 水

平 的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無 須 作 出 強 積 金 供 款，以 免 令 他 們 陷 入 經 濟

困 境 。  

 

3 . 1 . 3  《 條 例 》 第 10A(2 )條 （ 附 錄 A） 訂 明 ， 就 調 整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而 言 ， 積 金 局 須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 是 在 檢 討 時 屬 現

行、由 政 府 統 計 處 進 行 的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所 得 出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50%之 數 。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3 . 1 . 4  根 據 《 條 例 》 第 10條 （ 附 錄 A）， 有 關 僱 員 或 自 僱 人 士

的 有 關 入 息 如 高 於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他 無 須 就 其 有 關 入 息 超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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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水 平 的 部 分 向 強 積 金 計 劃 作 出 供 款，但 可 以 書 面 通 知 僱 主 選 擇

就 該 部 分 作 出 供 款 。 此 外 ， 該 僱 員 的 僱 主 亦 無 須 就 僱 員 有 關 入 息

超 逾 該 水 平 的 部 分 供 款 。 強 積 金 制 度 自 於 2 0 0 0 年 開 始 實 施 以 來 ，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一 直 維 持 在 每 月 $20 ,000的 水 平 。  

 

3 . 1 . 5  設 定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原 意 是 藉 着 實 施 強 積 金 制

度 ， 強 制 工 作 人 口 為 基 本 的 退 休 需 要 儲 蓄 。 制 度 不 會 對 入 息 高 於

若 干 水 平 的 僱 員 及 自 僱 人 士 規 定 作 進 一 步 強 制 性 供 款，他 們 可 以

作 出 額 外 自 願 性 供 款 或 其 他 投 資 ， 以 增 加 退 休 儲 蓄 。  

 

3 . 1 . 6  《 條 例 》 第 10A(2 )條 訂 明 積 金 局 在 檢 討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時 須 考 慮 的 因 素 之 一 ， 是 在 檢 討 時 屬 現 行 、 由 政 府 統 計 處 進

行 的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所 得 出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分 佈 中 第 90 個 百

分 值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  

 

3.2 分 析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3 . 2 . 1  2006 年 第 二 季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數 為 $ 1 0 , 0 0 0 。 根

據 現 行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調 整 基 準（ 即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50%），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應 為 $5 ,000，即 現 時 的 水 平。數 據 顯 示 ，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50% 自 2001 年 第 二 季 起 便 停 留 在 大 約

$5 ,000 的 水 平 。  

 

3 . 2 . 2  積 金 局 看 不 到 有 任 何 其 他 因 素 支 持 更 改 現 時 的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 因 此 ， 積 金 局 建 議 把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維 持 在 現

有 $5 ,000 的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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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3 . 2 . 3  2006 年 第 二 季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分 佈 中 的 第 90 個 百 分 值

為 $30 ,000。 應 用 《 條 例 》 第 10A 條 所 載 的 調 整 因 素 ，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將 提 高 至 每 月 $30 ,000 。 事 實 上 ， 第 90 個 百 分 值 自

2 0 0 1 - 0 2 年 起 已 停 留 在 $30 ,000 的 水 平 。  

 

3 . 2 . 4  在 2001-02 年 檢 討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時 ， 第

10A 條 仍 未 制 定。當 時 決 定 不 提 高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而 維 持 原 有

$20 ,000 的 水 平 ， 主 要 是 因 為 當 時 經 濟 環 境 欠 佳 ， 如 提 高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 將 增 加 僱 主 的 經 濟 負 擔 。 其 次 ， 許 多 月 入 介 乎

$20 ,000 至 $30 ,000 的 僱 員，其 僱 主 除 按 規 定 為 他 們 作 出 強 制 性 供

款 外 ， 亦 有 提 供 自 願 性 供 款 。 此 外 ， 部 分 這 入 息 組 別 的 僱 員 亦 獲

《 條 例 》 豁 免 （ 例 如 補 助 學 校 教 師 、 可 享 退 休 金 的 公 務 員 、 受 其

他 退 休 計 劃 保 障 的 海 外 僱 員 、 獲 豁 免 退 休 計 劃 的 成 員 等 ）。 換 句

話 說 ， 這 些 僱 員 已 獲 按 總 收 入 計 算 供 款 。 基 於 這 些 原 因 ， 即 使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保 留 在 每 月 $20 ,000 的 水 平 ， 仍 有 約 90%的 僱

員 獲 按 總 收 入 計 算 供 款 。 因 此 ， 在 2 0 0 1 - 0 2 年 度 的 檢 討 中 ， 並 無

提 出 調 整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建 議 。  

 

3 . 2 . 5  相 反 ， 跟 上 一 次 在 2001-02 年 度 檢 討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時 的 情 況 比 較 ， 目 前 的 經 濟 狀 況 及 經 濟 前 景 已 大 為 改 善 。 由

2003 年 年 中 開 始，香 港 經 濟 已 從 過 去 數 年 的 不 景 氣 中 慢 慢 復 元 。

就 業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 失 業 率 已 逐 漸 由 2003 年 第 二 季 的 8 .6%下 降

至 2006 年 第 二 季 的 5%。私 人 消 費 開 支 在 2004 年 實 質 增 加 6 .8%，

在 2005 年 再 增 加 3 .7%。在 1998 年 11 月 開 始 出 現 的 通 縮 經 過 68

個 月 後 ， 於 2004 年 7 月 完 結 。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自 此 保 持 平 穩 。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在 2004 年 整 體 實 質 增 加 8 .6% ， 在 2005 年 再 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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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6%， 表 現 穩 健 。  

 

3 . 2 . 6  以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分 佈 中 的 第 90 個 百 分 值 作 為 調 整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方 法，是 經 諮 詢 僱 主 及 僱 員 代 表 及 最 後 經 立 法

會 於 2002 年 通 過 後 才 採 用 的 。 這 雖 然 是 一 個 隨 意 訂 定 的 基 準 ，

但 卻 代 表 了 各 相 關 界 別 的 共 識 。 隨 着 社 會 經 濟 日 漸 好 轉 ， 我 們 實

難 以 找 出 不 根 據 法 定 方 法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提 高 至 $30 ,000 的

其 他 原 因 。  

 

 

提 高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影 響  

 

3 . 2 . 7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提 高 至 每 月 $ 3 0 , 0 0 0 的 建 議 ， 只

會 對 月 入 超 逾 $20 ,000 的 僱 員 構 成 影 響。強 積 金 制 度 內 佔 83%（ 約

200 萬 人 ）、 現 時 月 入 低 於 $20 ,000 的 強 積 金 計 劃 成 員 不 會 即 時 受

到 影 響 。  

 

3 . 2 . 8   根 據 積 金 局 截 至 2006 年 6 月 搜 集 所 得 的 資 料 ， 強 積

金 計 劃 中 約 有 326  000 名 僱 員 月 入 超 逾 $20 ,000。我 們 估 計 在 這 些

僱 員 中 ， 約 有 167  600 人 月 入 介 乎 $20 ,001 至 $30 ,000 之 間 ， 另 約

有 158  400 人 月 入 超 逾 $30 ,000。 在 強 積 金 制 度 中 ， 現 時 月 入 介 乎

$20 ,001 至 $30 ,000 的 僱 員 的 平 均 收 入 為 $26 ,475。 如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提 高 至 $ 3 0 , 0 0 0 ， 則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每 月 強 制 性 供 款 將 各

增 加 $325（ 即 每 月 增 加 的 供 款 合 共 $650）。 對 於 收 入 高 於 $30 ,000

的 僱 員，則 僱 主 及 僱 員 每 月 各 自 增 加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將 不 超 過 $500

（ 即 每 月 增 加 的 供 款 合 共 不 超 過 $1 ,000 ）。 調 整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至 $30 ,000 對 僱 員 的 影 響 撮 於 附 錄 B。  

 

3 . 2 . 9  如 把 向 強 積 金 制 度 供 款 的 僱 員 數 目 從 整 體 僱 員 數 目

中 扣 除 ， 則 約 有 200  600 名 收 入 超 逾 $20 ,000 的 僱 員 不 受 強 積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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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度 涵 蓋 。 這 些 僱 員 大 部 分 是 豁 免 人 士 ， 因 而 不 受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的 改 變 影 響 。  

 

3 . 2 . 10  自 僱 人 士 方 面，強 積 金 制 度 中 約 有 83  900 名 自 僱 人 士

月 入 超 逾 $20 ,000。 當 中 ， 每 月 入 息 介 乎 $20 ,001 至 $30 ,000 的 約

有 40  400 人 ； 月 入 超 逾 $30 ,000 的 則 有 43  500 人 。 現 時 月 入 介 乎

$20 ,001 至 $30 ,000 的 自 僱 人 士 的 平 均 入 息 為 $27 ,100。 如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提 高 至 $30 ,000 ， 則 這 批 自 僱 人 士 每 月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將 增 加 約 $360。 對 於 入 息 高 於 $30 ,000 的 自 僱 人 士 ， 則 每 月 增

加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不 超 過 $500 。 調 整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至 $30 ,000

對 自 僱 人 士 的 影 響 亦 撮 於 附 錄 B。  

 

3 . 2 . 11  積 金 局 看 不 到 有 任 何 與 退 休 儲 蓄 制 度 有 關 的 因 素 建

議 不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調 高 至 $30 ,000 。 如 未 能 在 經 濟 看 好 時

調 高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可 能 會 使 人 覺 得 強 積 金 制 度 的 供 款 安 排

根 本 不 會 調 整。有 些 人 或 會 藉 此 抨 擊 強 積 金 制 度 不 能 提 供 足 夠 退

休 儲 蓄 。 因 此 ， 積 金 局 建 議 政 府 考 慮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調 高 至

$30 ,000 ， 儘 管 我 們 瞭 解 到 政 府 可 能 有 其 他 與 退 休 儲 蓄 制 度 無 關

的 因 素 須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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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議  
 
4 . 1  因 應 第 3 節 列 出 的 討 論 ， 積 金 局 建 議 政 府 考 慮 ：  

 

( a )  把 最 低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維 持 於 每 月 $5 ,000； 及  

( b )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每 月 $20 ,000 提 高 至 每 月

$30 ,000。  

 
 

4 . 2  以 上 建 議 已 於 2006 年 6 月 27 日 獲 積 金 局 董 事 會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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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之摘錄 

 
9 就供款而言的最低入息水平 
 
有關僱員或自僱人士的有關入息如低於附表 2 所指明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他

無須就註冊計劃作出供款，但上述有關僱員可藉向其僱主給予書面通知，選擇

作出供款。 
 
 
10 就供款而言的最高入息水平 

 

(1) 有關僱員或自僱人士的有關入息如高於附表 3 所指明的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他無須就其有關入息超逾該水平的部分而就註冊計劃作出供款，但上述

有關僱員可藉向其僱主給予書面通知，選擇就該部分作出供款。 
(2) 如第(1)款所提述的有關僱員選擇就其有關入息超逾附表 3 所指明的最高有

關入息水平的部分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則該僱員的僱主─  
(a) 必須按照第 7A 條作出扣除和就該僱員支付供款，藉此令該僱員所作選

擇得以實施；及 
(b) 亦可就該僱員的有關入息的該部分向該計劃作出供款，但他並無責任如

此作出供款。 
 
 
10A 管理局每 4 年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行檢討 

 
(1) 管理局必須在自本條生效時起計的每段 4 年期間內，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進行不少於一次檢討，以確定是否有理由修訂附表 2 或 3、或附表 2 及

3。 
(2) 在不局限管理局為進行第(1)款所述的檢討而可考慮的因素的前題下，管理

局必須考慮—  
(a) (就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而言)在檢討時屬現行、由政府統計處進行的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所得出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數的百分之五十之數；及 
(b) (就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而言)在檢討時屬現行、由政府統計處進行的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所得出的每月就業收入分佈中第九十個百分值的每月就

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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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調整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影響  

 (2006 年第 2 季數據)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現有水平   HK$20,000  

 建議調整到的最高水平  HK$30,000  

       

對僱員/僱主的影響    

 入息介乎$20,001 至$30,000 的僱員   

 平均入息   HK$26,475  

 僱主每月供款增幅  HK$325  

 僱員每月供款增幅  HK$325  

      

 強積金計劃所涵蓋的僱員數目 167,600  

 每年供款增幅   $13.07 億 (a) 

      

 入息 > $30,000 的僱員    

 平均入息   HK$52,910  

 僱主供款增幅   HK$500  

 僱員供款增幅   HK$500  

      

 強積金計劃所涵蓋的僱員數目 158,400  

 每年供款增幅   $19.01 億 (b) 

       

 每年供款總增幅  $32.08 億 (a) + (b) 

      

      

對自僱人士的影響    

 入息介乎$20,001 至$30,000 的自僱人士   

 平均入息   HK$27,100  

 自僱人士每月供款增幅  HK$355  

      

 強積金計劃所涵蓋的自僱人士數目 40,400  

 每年供款增幅   $1.72 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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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息 > $30,000 的自僱人士   

 平均入息   HK$73,400  

 每月供款增幅   HK$500  

      

 強積金計劃所涵蓋的自僱人士數目 43,500  

 每年供款增幅    $2.61 億 (d) 

       

 每年供款總增幅  $4.33 億 (c) + (d) 

       

       

僱員、僱主及自僱人士   

 每年供款總增幅  $36.4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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